臺東縣臺東市受災居民申請「臺東縣災害救助金」
補助款協商同意切結書
甲方           君係於受災房屋（地點：臺東縣臺東市     里          
           路   巷   弄   號）設籍且有居住事實，經與乙方（房屋所有權人）           君係為              關係（如：租賃、親友借住或與房屋所有權人共同居住等，請簡述），案經甲、乙雙方協商後，同意由受災房屋設籍並居住之一方（甲方）           君請領臺東縣災害救助金。
倘甲乙雙方因上述行為，如有虛偽情事致損害第三人權益時，雙方立書人願負一切相關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，特此切結。【立同意書時，甲乙雙方應同時檢附身份證影印本】
此致
    臺東縣政府
立書人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處）

身份證字號：

戶籍設籍住址：
居住住圵

郵局帳號：
聯絡電話：

立書人（乙方，房屋所有權人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處）

身份證字號：

戶籍設籍住址：
居住地址

聯絡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